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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的客戶通知 

由 （「本公司」）收集或持有的客戶（包括保單持有人、受保人、受益人、保費付款人、信託人、保單受讓人及索償人）個人資

料，均可供本公司使用作以下強制性用途，以便為客戶提供服務（否則本公司將無法為未能提供所需資料的客戶提供服務）：

辦理，調查（及協助他人調查）和決定保險申請、保險索償及提供持續的保險服務；

辦理付款要求及直接付款授權；

處理任何對客戶的索償、訴訟及／或司法程序；以及行使本公司的權利（詳情見適用保單條款所定），包括但不限於代位權；

編撰統計數字，或作會計及精算用途；

符合對本公司及／或其所屬集團（「蘇黎世保險集團」）具約束力的任何本地或外國法例、規則、守則或指引的披露規定及如需要時進行核對程序；

遵循香港法院及監管機構作出的合法要求或指令，包括但不限於保險業監理處、香港保險業聯會、核數師、政府組織和政府相關機構；

債務追討；

便利本公司的認可服務供應商，就上述目的為本公司及／或客戶提供服務；及

使本公司的實際或建議承讓人能夠評核擬進行涉及有關轉讓的交易。

本公司可就強制性用途，向以下於香港境內或境外的人士提供任何客戶個人資料：

蘇黎世保險集團成員公司，或任何進行保險或再保險相關業務的其他公司或中介人；

任何向蘇黎世保險集團提供行政、電訊、電腦、付款或其他與其業務運作有關的服務的代理人、承包商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包括法律顧問、會計師、調查員、理賠師、再保公司、醫護及復康顧問、考察員、專家、維修人員、及資料處理者；

信貸諮詢機構、而在客戶欠賬時，任何債務追收代理或進行索償或調查服務的公司；

根據對蘇黎世保險集團或其任何關連機構具約束力的任何法例，及就任何由政府、監管或其他機關所頒佈且蘇黎世保險集團或其任何關連機構預期須遵守的任

何規例、守則或指引而言，蘇黎世保險集團有責任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根據主管司法權區的法院的任何頒令的任何人士；及

蘇黎世保險集團的任何實際或建議承讓人或蘇黎世保險集團對保單持有人的權利的受讓人。

由本公司收集或持有的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的某些個人資料，特別是姓名、聯絡資料、年齡、性別、身份證明文件資料、婚姻狀況、保單資料、索償資料、及醫療

紀錄等，均可供本公司使用作以下自願性用途：

為蘇黎世保險集團及／或與本公司維持業務引薦關係或其他安排之其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保險及／或金融產品及服務，及／或其他商業合作伙伴之相關服務，

提供市場推廣資料及進行直接市場推廣活動；

進行客戶硏究分析及分層；及

就蘇黎世保險集團的服務及保險產品發展進行市場調查及保險研究。

未經客戶同意，本公司不得使用任何客戶的個人資料作上述自願性用途。在未有收到任何「反對」要求，本公司將把有關保險申請及持續投保，視作有關保單持有

人及受保人之不反對本公司使用其個人資料作上述自願性用途。

經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書面同意後，本公司可就上述自願性用途，向以下於香港境內或境外的人士提供其某些個人資料，特別是姓名、聯絡資料、年齡、性別、保

單持有人及受保人的保單資料等：

蘇黎世保險集團成員公司；

與本公司維持業務引薦關係或其他安排的其他銀行／金融機構、商業或慈善組織；

第三方市場推廣服務供應商及保險中介人。

未經客戶書面同意，本公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有關客戶（特別指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的個人資料作上述自願性用途。

所有客戶均有權以書面向本公司之個人資料私隱主任（地址如下）要求查閱、修正及／或更改由本公司所持有有關其本身的任何個人資料。如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

欲反對本公司使用及提供其個人資料作上述自願性用途，亦可向本公司提出，並於有關反對要求中清楚註明要求人士之全名、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保單編號、電話

號碼和地址。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亦可同時刪劃以上第 及 段（見斜字）以提出有關所有自願性用途之反對要求。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 號

港島東中心 樓

根據私隱條例，本公司有權收取合理費用，藉以處理任何資料的查閱要求。

本通知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為準。

本人/吾等之簽署代表確認本人/吾等明白及同意上述內容。 

投保人簽署 簽署日期

投保人姓名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於瑞士註冊成立之公司）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 號港島東中心 樓

客戶服務熱線 ： 傳真 ： 網址 ：


